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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出席議員：  
 
主席黃宏發議員，O.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CANTAB), J.P. 
 
司徒華議員  
 
何承天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陳偉業議員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檢基議員  
 
何敏嘉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家祥議員，O.B.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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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議員， J.P. 
 
涂謹申議員  
 
黃秉槐議員，M.B.E., F.Eng., J.P. 
 
楊森議員  
 
楊孝華議員， J.P. 
 
黃偉賢議員  
 
田北俊議員，O.B.E., J.P. 
 
李卓人議員  
 
陳榮燦議員  
 
鄭家富議員  
 
張漢忠議員  
 
葉國謙議員  
 
劉千石議員  
 
劉漢銓議員， J.P. 
 
羅祥國議員  
 
羅致光議員  
 
李啟明議員  
 
梁耀忠議員  
 
廖成利議員  
 
吳靄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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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錦全議員  
 
單仲偕議員  
 
曾健成議員  
 
謝永齡議員  
 
黃錢其濂議員，C.B.E., I.S.O., J.P. 
 
任善寧議員  
 
 
缺席議員：  
 
李鵬飛議員，C.B.E.,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夏佳理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黃震遐議員，M.B.E. 
 
劉慧卿議員  
 
李華明議員  
 
黃宜弘議員  
 
陸恭蕙議員  
 
陳鑑林議員  
 
陳婉嫻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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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訓議員  
 
鄭耀棠議員  
 
張炳良議員  
 
蔡根培議員， J.P. 
 
朱幼麟議員  
 
何俊仁議員  
 
羅叔清議員  
 
莫應帆議員  
 
 
出席公職人員：  
 
行政局議員布政司陳方安生女士，C.B.E., J.P. 
 
行政局議員財政司曾蔭權先生，O.B.E., J.P. 
 
行政局議員律政司馬富善先生，C.M.G., J.P. 
 
政務司孫明揚先生，C.B.E., J.P. 
 
憲制事務司吳榮奎先生， J.P. 
 
房屋司黃星華先生，O.B.E., J.P. 
 
財經事務司許仕仁先生， J.P. 
 
教育統籌司王永平先生， J.P. 
 
保安司黎慶寧先生， J.P. 
 
規劃環境地政司梁寶榮先生，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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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司林煥光先生， J.P. 
 
工務司鄺漢生先生， J.P. 
 
工商司譚榮邦先生， 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總督彭定康先生依據《會議常規》第 4AA 條的規定出席會議，向本局致辭，
並接受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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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等候總督進入會議廳。  
 
 
秘書：香港總督。  

 
 
主席：總督將會就昨天發生的火災及他訪歐之行作簡短聲明，並就其聲明及

另一題目，即向聯合國遞交人權報告，回答議員之質詢。各位議員在提出質

詢並獲答覆後，可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質詢，但只限於要求闡明該答覆不明

之處。請各位議員擧手示意。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總督先生還未發表聲明，是否應讓他先說？  
 
 
主席：對不起。現在先由總督作出簡短聲明。  
 
 
總督致辭的譯文：主席，一如你所說，這個下午我會先就昨天黃昏在佐敦發

生的可怖火災發表聲明，並回答大家的質詢。如果時間許可，而各位議員亦

有此意願，我們稍後可以討論我最近出訪歐洲游說各國給予我們免簽證入境

一事，以及有關人權匯報的事宜。然而，昨晚於香港發生的慘劇，顯然今天

還縈繞在每個人的心中。  
 
 我現在向本局匯報我們所知的最新情況。相信各位議員都會明白，現階

段要得到準確的數字肯定十分困難。我們仍在辨認遺體，並將失踪人士的身

分與能夠辨認的遺體互相核對。在我於下午出發前來本局之前，有關方面已

證實有 37 人死亡，另外還有兩人可能會於稍後時間證實死亡， 78 人受傷，

以及 39 人失踪。但失踪的數字可能已包括一些我們知道已經死亡，但仍未

能核實死者身分的人士。  
 
 相信各位議員均會明白，辨認遺體存有一定的困難，而且很多已找到的

屍體已經燒至難以辨認。消防處在警方的法醫專家協助下，正詳細搜索整幢

大厦。要待這個漫長的過程結束後，我們才會公布最終的傷亡數字。  
 
 這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可怖慘劇 . . . . . .這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可怖慘劇。我謹
代表全港市民，向所有痛失至親的家庭，致以最深切的慰問。我要向高級消

防員廖熾鴻先生致敬，他在火場中奮勇救人時不幸殉職。我亦要向在是次災

難中表現了莫大勇氣和崇高專業精神的緊急救護人員致敬。消防處、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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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車服務隊及政府飛行服務隊、醫療輔助隊、醫院管理局，以及聖若翰救

傷隊於是次災難中均不辭勞苦，為對抗大火、拯救災民而努力，而他們的工

作仍會繼續進行。我要向所有消防員致以特別的敬意，他們的果敢和忘我精

神，正是我們一向熟悉和期望的表現。  
 
 我昨天黃昏曾經到過火災現場，並且前往醫院探望傷者。布政司今早亦

曾到上述地方探訪。我們均目睹災情的嚴重程度，以及緊急救護人員所遇到

的困難。我們目前的工作是竭盡所能，協助火災的災民，並且援助痛失親人

的家庭。我已經發出指示，一定要竭力進行救援工作，不得有半點拖延。今

天下午四時，消防處處長、政務總署署長、社會福利署署長，以及醫院管理

局的代表將召開記者招待會，盡可能提供一切有關火災的資料，以及講述我

們的善後工作。  
 
 我們必定要從是次災難中汲取教訓，並且要竭盡所能，防止這類型災難

再次在我們擠迫、稠密的都市中發生。消防處處長會立即對是次火災展開調

查，找出起火原因，以及造成眾多市民死亡和受傷的因素。初步調查報告將

於兩星期內完成，屆時我們會根據法律將在這個階段可以公布的一切資料向

市民交代。我會根據該調查結果，決定是否要成立一個由法官主持的專責委

員會，進行全面的調查。  
 
 很明顯，昨夜發生的災難反映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本局要盡快

通過由我們提交，並正由其詳細考慮的法例，以收緊消防安全規例。《消防

安全（商業處所）條例草案》已於本年五月二十九日向本局呈交。待這法例

通過後，消防處便可採取行動，改善如嘉利大厦一樣的樓宇的消防安全。這

些改善措施可阻延火勢像是次災難一樣，於樓宇的低層迅速蔓延。該條例草

案亦載列了改善緊急逃生通道的措施，以及改善救火和拯救工作的出入通

道，以便消防處可迅速進入起火的大厦。  
 
 我想要澄清一點，我並非批評本局要詳細審議本條例草案。這是一項重

要的條例草案，但我們現在應盡快通過此法例，以便可付諸實行。經過這次

事件及調查，我們肯定會盡速研究是否需要草擬另一項條例草案，例如擴大

新法例的適用範圍，特別是包括所有辦公的處所。  
 
 在回答各位的質詢前，請讓我提出最後一項要求。我希望在未來的日

子，我們對那些受傷人士，以及有親人受傷或死亡的家庭，能寄予最深切的

關懷。他們已經要面對太多的問題，實在不應在他們傷痛之餘，還對他們作

出過分和不必要的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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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一個卓越的城市，它在過去 50 年所取得的傑出經濟成就，早已

名揚海外。然而，我們的生命仍受到許多可以預防的災難的威脅。我們如果

通過該等確信可以保障生命的規例，絕不會對香港的競爭力構成障礙，亦不

會令香港的商人在成本上承受一個難以負擔的增幅，而且政府也不是作出不

必要的干擾或干預。這純粹是確認一個繁榮和文明社會的需要，令市民在日

常生活中能獲得其有權得到的保障。  
 
 
主席：請各位議員擧手示意。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問：總督先生，我想本局所有同事定會和我一樣，支持你向為這

場悲劇性大火作出努力的人士，以及消防、警務和醫護人員的英勇和盡責行

為致敬，並對死傷者和他們的家屬致以最關切的慰問。但為了盡議員的職

責，我仍然要提出一些難於啟齒的質詢，希望總督先生作答。我想提出一項

簡單的質詢，請問總督先生昨晚到達災場時，有否參加督導救火的工作呢？  

 
 
總督答（譯文）：沒有，當然沒有。這項工作是由現場的行動指揮官負責的。

當我到達火災現場時，我想，對於所有參與救火工作的人員來說，當時的情

況似乎是所有生還者均已撤離該幢大厦。雖然在我到達時，救火的工作仍在

進行，但當時並沒有跡象顯示仍有生還者需待救援，我想我這樣說是正確

的。不過，我必須告訴這位議員，令我印象殊深的是，現場人員處事冷靜，

英勇果敢，他們向我簡介發生的事情，並且估計情況的發展。  

 
 
李家祥議員問：主席，對於總督先生去災場探問，並向有關的救護人員鼓勵

士氣，我是完全理解的。不過，今天我聽到一些市民的意見，說昨晚總督先

生以及很多知名人士去災場探望時，剛巧是死傷人數最多的一段時間，不知

這是否真確？我可否要求總督先生對這事作出徹底調查，看看是否屬實？同

時，日後在類似情況下，有否辦法確保大批知名人士若要到災場探訪時，不

會令救護和醫護人員因要幫助那些人士理解情況，而對工作分心？請問有否

辦法作出一些較清楚的原則和指示呢？  

 
 
總督答（譯文）：我認為這位議員就這方面提問時須十分謹慎。讓我告訴他

我當時以及現時依然不變的立場。在這場悲劇發生當天的傍晚時分，我一直

獲告知有關的情況，而在我外出晚膳之後不久，我從來電中獲知明顯受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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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有所增加的消息，並且獲悉火勢已受控制和大厦內已別無其他人士等待

救援；而有建議認為我應前往醫院或火災現場巡視。由於我獲悉當時最為重

要的工作，已非拯救大厦內的人，我於是決定先前往現場，然後再前往醫

院。  
 
  倘有行動正在進行，而有關行動是可能對市民的生命獲救與否造成影響

的話，則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前往發生悲劇或警方進行監察行動的現場

巡視。我想當天若有知名人士  ─  在此引用這位議員所用的字句   ─   
若有知名人士在較早前到現場巡視，也是基於職責所在。  
 
  擧例來說，當我到達現場時，保安司也在現場，這是相當合理的，因為

當時負責處理這事故的，正正是隸屬他的男女工作人員；但與我一樣，他必

然無意干擾行動的有關事宜。我想其後亦數度有其他人士到醫院探訪，而相

信這位議員也知道，布政司亦於今早前往醫院探訪，但我並未察覺到在我到

達現場之前，行動有受知名人士妨礙的情況出現；而我在此向這位議員重

申，我是在適當的時候到達現場的。  
 
 
主席：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問：主席，總督昨天和在今天的聲明中都提到立法局正在審議的

《消防安全（商業處所）條例草案》是直接與現時討論的這宗慘劇有關。不

過，事實上，政府在這條條例草案內並沒有提及一般的商業樓宇，這條例草

案只涉及 5 類指定用途的處所。因此，政府並沒有就一般的商業樓宇提出這

方面的法例。總督這樣說會否給公眾一個錯誤信息，以為政府實際上已提交

建議給立法局審議，但事實上卻不然？我希望總督能澄清這點。  
 
 
總督答（譯文）：讓我作出澄清，同時我要告訴這位議員為何我所說的並沒

有誤導公眾。我們為何要提交本條例草案？正如這位議員所知，本條例草案

是在一九九四年一月石硤尾的一間銀行發生大火慘劇後隨即提交的。  
 
  受法例影響的包括防火措施不再符合現行最新標準的處所。一九九四年

的那場火災調查結果顯示，某些類型的處所，包括銀行、場外投注中心、珠

寶金飾店、超級市場、百貨公司以及商場等，由於其獨特的環境與大量人

流，皆會構成一定的危險。這項法例經過精心制定，為針對這些危險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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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例涵蓋商業處所。商業處所的防火措施不一定與營商或住宅處所之類

的處所一樣。待有關的調查報告完成後，我們將會視乎結果看看是否有需要

另立新的法例，使其他類型的樓宇亦包括在內。這點我已在我的評論中提

及。因此，我相信既然發生問題的樓宇的最低數層是商業處所，則此等處所

亦應已涵蓋在法例範圍之內。  
 
 
涂謹申議員問：主席，總督已作出澄清，指出政府現時提出的 5 類處所並不

包括一般的商業樓宇。我的跟進質詢是，總督會否認為不用等待那個全面的

調查報告？事實上，政府多年來都知道舊式商業大廈存在這方面的問題。坐

在我身旁的黃秉槐議員過往多年也曾就這方面撰文表達意見，所以是否一定

要等待報告發出後，還要經過法官調查委員會研究，政府才會作出考慮；抑

或現時開始已可考慮這方面的立法？  
 
 
總督答（譯文）：在回答這質詢時，我得盡量保持克制。據我所知，在我們

討論這方面的立法時，政府並未嘗受到要加快進行工作的壓力。但是，我卻

肯定有壓力要確保政府不迫使商業處所於短期內滿足過多的條件。這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對這類問題，我們大抵需要尋求一個合理的平衡。我們希望盡

快訂立適當的規例。當然，本局議員及其他人士就此項規例是否足夠各自發

表意見，這是應該的。但我不希望有人在未發生悲劇前要求多方討論；發生

悲劇後卻表示無須討論。我們應制定合理的、經過深思熟慮的安排，防止再

有類似的悲劇發生。  
 
 
主席：吳靄儀議員。  

 

 
吳靄儀議員問（譯文）：主席，總督先生呼籲社會各界在死難者家屬悼念死

者期間，不要進行干擾，我極表同意。但另一方面，我亦關注到發生火警的

是一座商業大厦，受影響的都是上班謀生的人，所以死者家屬很可能已即時

陷入經濟困境。  
 
    政府當局有否徵詢過這些家屬會否需要提供簡單救濟金？謝謝主席。  
 
 
總督答（譯文）：我先對這位議員的第一句說話表示謝意。她說的肯定會獲

得本局議員的支持，我希望社會各界人士都能在未來的日子裏記得她的說

話。這點很重要。我不打算贅述，只希望大家都能記住我和這位議員剛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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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過的。  
    其次，這位議員提到支援工作的重要，不單在於心理輔導，有需要時
亦要提供經濟援助，這是完全正確的。可以從緊急救濟金取得的援助，計有

受傷補助、傷殘補助、殮葬補助以及死亡補助。我們亦會為有需要的家庭提

供幼兒護理。可見會有一系列的財政援助為死難者家屬提供。我向這位議員

保證，我們將在下午四時擧行的記者會上發表更多詳情。  
 
    像這樣的一宗慘劇，無論在何處發生，都會造成實質的問題   ─   我
與布政司今天便曾討論這些問題。我們正需要透過解決這些問題，使傷亡或

失踪人士的家屬盡可能在瞬息萬變、資料不全的情況下得到有關火災的資

料。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是不容易的，我們還要更加努力。  

 
 
主席：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問（譯文）：總督先生，對於昨天嘉利大厦所發生的事，我們與

總督一樣感到悲痛，閣下對死傷者及鞠躬盡瘁的救護人員深表關心，相信本

局議員都會支持和感謝。現在我們應做的是汲取教訓，希望能防止類似意外

或事件再次發生。  
 
  總督先生，閣下提及五月份向本局提交的條例草案若已生效，很可能在

某程度上能夠防止類似昨天發生的事件。希望總督先生並非暗示若本局較早

前已通過此條例草案，就不會發生此事。我相信閣下亦明白本局審核條例草

案有一定的機制，在本局提出的每項條例草案，都同等重要，本局議員亦十

分努力務求達到目標。由於我代表內務委員會，所以必須作此聲明。謝謝。  
 
 
總督答 (譯文 )：我想向這位議員重申我剛才說過的話，因為我希望已盡量避

免有批評立法局詳細審議此項條例草案有何不妥當之嫌。我剛才說《消防安

全 (商業處所 )條例草案》於今年五月二十九日在立法局提出，此法例一旦生
效後，消防處就可採取行動改善消防安全等，而我剛才亦說過立法局詳細審

議此條例草案，是十分應當的。  
 
  我亦想向這位議員重申我答覆另一位議員的說話，就是我認為我們應在

事情未發生前好整以暇，而在事情發生後卻表示急不及待這兩者之間，取得

一個良好的平衡。這不是我們任何人就這些事情互相批評的時候。我們必須

同心協力，訂立一套妥善、經過周詳考慮的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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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問：總督先生，我想在座各位議員都很關心這次災情，並對消防

處和其他政府部門的英勇表現十分讚賞。不過，很多同事，甚至巿民，在傳

媒或電視上看到救火情況後，不禁有一些疑問。我無意指摘或質疑消防處當

時處理的方法，但我對於香港處理這些發生在密集地區的大型災難時，在儀

器設施等方面是否足夠，存有疑問。我不是質疑，只是覺得有疑問。因為我

們看到有很多人在窗前等候了一段長時間，才獲得拯救，而且只有很少雲梯

進行拯救行動。同時，很多火頭在一段頗長的時間內也沒有消防喉向着噴

水。這樣給人的感覺是，究竟我們這個擁有龐大儲備的政府，有否向我們的

消防隊伍提供足夠的儀器和設施，使其在密集地區和高空救援方面展開拯救

工作？就這事件進行檢討時，請問總督先生會否要求同時檢討這問題，以確

保日後如發生類似的災難，香港的消防隊伍有足夠的設施進行必需的救援工

作？  

 
 
總督答（譯文）：這位議員提及電視上所看到的情景。而這次慘劇之所以對

很多人造成這樣大的震撼，原因之一就是市民在電視上看到那些人在等待救

援的駭人畫面，以及消防處和其他部門人員的奮勇行動。  

 

    我認為在未獲得全面調查報告前即對拯救行動、器具是否足夠等的問

題妄下結論是危險的做法，而我很高興這位議員並沒有陷入這種想法。但讓

我向這位議員指出兩點。據我所知，當局接報有火警發生的時間為下午 4 時

48 分，而消防處人員在 3 分鐘內便已抵達現場。消防處共派出了 86 部消防

車及 460名消防員到現場。此外，該處亦動用了 75部救護車及 236名救護人

員。  

 

    我今天早上特別向消防處處長查詢當時的器具是否充足、消防車是否

足夠等，而他相信當時是足夠的。但顯而易見，這方面的問題，是他會想到

需要進行檢討的，而其他人士在研究詳情時亦會想到就這方面進行檢討。  

 

    我可以向這位議員保證，倘若今次調查發現有需要添購器具及消防

車，我們定會毫不猶豫這樣做。我相信有財政司坐在旁邊，我可以作出這項

一言九鼎的保證。面對一次這樣的慘劇，我們不可想着怎樣節省金錢氣力。  

 

    可否讓我補充一點，就是剛才內務委員會主席很恰當地向我提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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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應指出的一點？內務委員會主席代表醫學界功能組別。我昨晚目睹很多

該組別的成員（我很相信一些成員曾經投票支持他，另一些可能沒有）的工

作情況。數月前，有一宗涉及沙田區某些少年的慘劇發生了，事後我亦目睹

類似的情景。我在那裏沒有（呀，剛才那位議員原來已離開了）逗留很久，

所以不致阻礙救護人員為傷者進行包紮、為燒傷者進行必需的初步身體表層

護理，當然更不致阻礙那些在深切治療部的人員十分努力地工作。但每一位

議員（那位議員亦親身目睹），每一位昨晚曾到訪伊利沙伯醫院（我相信在

廣華醫院及其他醫院也一樣）的議員，對這麼多名人員的工作，對他們克盡

厥職、任勞任怨，對他們刻苦耐勞及專業的表現必定感動非常。香港有這樣

的一支醫護隊伍，我們當可引以為榮。  

 
 
陳偉業議員問：主席，謝謝總督先生的答覆，表明政府會優先和特別考慮在

資源方面，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改善消防設施。但最終的檢討結果可能需

一段很長時間才能完成，如果消防處就設施方面的檢討能較早完成的話，政

府會否優先考慮這方面的問題，而不是等待這次災難的整體檢討結果呢？  
 
 
總督答（譯文）：倘若檢討工作很快便清楚顯示器具方面真的有問題，我們

必定會盡快作出補救。但我認為我們必需首先在未來兩周內取得報告。情況

很可能好像於一九九二至九三年除夕在蘭桂坊發生的慘劇一樣，需要設立一

個由法官領導的調查委員會進行全面調查。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先盡快

掌握有關事實，而倘若該等事實顯示我們應當盡快採取某些行動，我們是決

不會遲疑的。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問：主席，首先我希望總督先生知道，作為剛才提及的那個條

例草案委員會成員，我剛在今早向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議員，以及與我們一起

工作的有關部門和決策科致意。因為我覺得一條如此複雜的條例草案能在這

麼短的時間內便可以解決所有實際問題，大家得到共識，作出決定，我相信

大家都十分滿意。我想告訴總督先生，不是以前有太多討論，其實是有適當

的討論，而問題現時才得以圓滿解決。他知道這點後，可能會比較放心。  
 
  剛 才 總 督 先 生 說 他 昨 晚 到 達 火 災 現 場 時 有 一 位 "operational 
commander"，即“行動總指揮”。請問昨晚的行動總指揮是誰？我提出這
項質詢的理由是，以往若發生緊急事故，緊急事故統籌中心會負責統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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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綫和後援的救災部門，因為有好幾個部門都是與救災有關的。自今年六月

開始，這個緊急事故統籌中心改為“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請問總督

先生，昨晚發生悲劇時，這個所謂統籌中心有否發揮作用？若否，我想知道

在整個救災行動中，誰是總指揮？我完全無意批評昨天各個部門的負責人

員，他們全已盡努力做到很好。不過，在一場這麼嚴重的災難中，一定要有

一名總指揮統籌各方面不同的工作，請問昨天是誰負責這工作？如果昨天沒

有總指揮，請問在這次檢討中可否深入考慮設立總指揮一職，日後萬一不幸

再需要不同部門作出類似協調時，會有一名總指揮負責統籌工作？  

 
 
總督答（譯文）：讓我首先再次表示，我認為這位議員在某一觀點上跟我的

意見相同，就是重要的法例不能單憑議員點頭同意便匆匆在立法局通過，這

些法律是必須經過立法局詳細審議和討論。正如我對剛才那位議員表示，我

覺得我們需要達致一個理性的平衡。  
 
  至於第二點，我也許可以在較後時間告知這位議員有關各部門的協調方

面，這次緊急事故實際上是如何處理的。明顯地，這會是今次調查之中的一

個事項。我們一直有定期檢討我們處理緊急事故的安排，亦有不時作出試

驗，我們在近期便進行過這試驗。因此，我覺得我們有能力妥當地處理這些

緊急事故，雖然我們也要不斷做得更好。  
 
  在這事件中，當我抵達現場時，消防處處長和保安司已經在場，當時還

有高級警官，當然還有政務專員。但實際的消防工作是在消防處處長屬下的

其中一名高級副手的指揮下進行。我並不認為在不同的救災工作中，出現協

調上的問題，但我可以在較後時間給予這位議員詳細的答覆。  

 
 
周梁淑怡議員問：其實以往當這些悲劇發生時，大家都知道有關部門一定會

盡全力救人，這是必然的，但問題經常出於統籌方面。我希望這次檢討能集

中研究這問題，看看如何作出配合，以免出現混亂情況；而且在資料發放方

面也可一致，使大家對整件事可以安心一些。我希望這次檢討會將特別着重

研究這問題，因為以往大家對這方面都有意見。  
 
 
總督答（譯文）：這些都是我們必須研究的重要事項，但我可否在資料發放

方面，對這位議員提出一項意見？我認為在當晚較早時候之所以未能完全掌

握死傷人數的資料，其中一個原因是沒有人提供例如準確估計失踪人數等資

料。據我了解，我們在很晚的時候才得知完整的失踪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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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掌握準確資料方面，我們遇到的另一項困難，我已在聲明之中提及，

就是在辨認嚴重燒焦屍體方面有很大困難。但當然，我們必須從經驗之中汲

取教訓，希望日後不需要再處理這些事情。但是，唉！在人類社會之中，這

的確是非常難以實現的。  
 
 
主席：楊森議員。  

 
 
楊森議員問：主席，剛才幾位同事都提出有關火災的質詢，香港市民也很關

注這件事。不過，我想轉一轉話題，問問近期警方的表現。我想提出兩件

事，第一，我想問總督先生，是否已制訂政策，日後人們到日本領事館請

願，無論記者和請願人士只准許 20 人在場？這是最近的規定，請問這會否

妨礙記者的採訪工作？第二，日前會展中心外只有二十多三十名請願人士請

願，但警方卻竟派出三、四百名警務人員。請問中方有否正式向你提出要求

進行這樣的防備？又你會否覺得在整件事中，警方反應過敏，因為警務人員

曾衝入人群，導致場面比較混亂？  
 
 
總督答 (譯文 )：我想就該兩點分別作答，並會對第二點作出較長的答覆；我

這樣做，是希望本局議員及一些局外人士，在未來或會偶爾遇上困難的幾個

月之中，能把其中一兩點意見銘記於心。  
 
  第一個問題  ─  日本領事館。負責保護領事館的警務人員，必須視乎

大厦的情況，例如裏面發生的事件、樓宇本身的限制、進行請願行動等群眾

的情緒等，來決定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執行職務。他們不能完全不注意到以往

在該幢大厦內發生過的事。  
 
  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我認為，要是本局議員想這個城市維持其國際

聲譽，維持它與海外其他社會的聯繫，那麼他們就應該認識到保護其他地區

在本港的領事設施的重要性。我不想將這段說話跟任何議員的行為或任何特

定事件扯上關係，但我認為立法的人全心全意守法，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讓我回應這位議員的第二個問題。在我擔任總督的時候，維持每一

個場合的治安，都完全是香港警方的責任；而在警務處處長指揮下的行動如

何確切地執行，則是他在法律範圍內和根據《人權法案》所作出的判斷。  
 
  我從來沒有、今天不會、將來也不會指令警務處處長如何做他的工作。

我們的警察隊伍十分出色，領導英明，就我而言，事情到此為止。我不會指



立法局  ─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34 

令警務處處長如何做他的工作，正如我不會干預律政司的事務及其獨立的決

定。  
  現在，讓我從這點說起。事實上，在會展中心的會議擧行之前，一如所

料，我們曾經接到中方官員的要求，請我們注意錢其琛先生及魯平主任訪港

時保安的重要性。我希望他們將來會明白，其實他們是無須提醒我們這種事

的，假如我們知道有客來訪，我們一定會竭盡所能，保障他們的安全。  
 
  不過，他們接觸我們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即使來訪者是美國國務卿、加

拿大總理或其他知名人士，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他們也會和我們聯絡的。

但我們當然會對他們說：“你們可以信賴我們，一切包在我們身上。”而這

正是我們對中方說的話。  
 
  因此，在未來數月內維持任何示威的秩序，都將會由我們的警務人員在

他們自己的指揮官領導下自行決定，不會受到政治影響，也不會讓任何人施

加政治壓力。  
 
  最後一點。我非常希望香港人會繼續以成熟而負責的態度去行使他們的

自由，就正如他們歷年來在表達公眾的關心、悲傷、憤怒時的表現一樣。過

去數年來，香港曾經面對一些十分重大的問題，香港人就這些問題曾經展開

討論，偶然也曾抗議、示威，他們所表現出的成熟、溫和、克制和負責任的

態度，我相信應該給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我希望在未來數月我們可以繼續贏得溫和的美譽，一如我熱切希望，將

來沒有人會試圖限制人們根據《人權法案》和明顯地根據《基本法》所得到

的權利及自由。  
 
 
楊森議員問：謝謝主席。剛才總督先生提到在日本領事館的請願行動，事實

上，有關人士及後已作出公開道歉，而我覺得這道歉是恰當的。我也認為領

事館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相信以後市民會留意這點。總督先生剛才提到

《人權法案》，也提到日後類似事件會交由警方處理，並希望市民在請願時

能夠冷靜。不過，我希望總督先生也會考慮到，如果香港社會以後出現了警

察使用過分暴力的情況，相信這個形象會不利香港這個自由社會。我們其實

已實施了《人權法案》，我希望總督先生不要只站在一方看事情。因為我也

曾參與請願示威行動，我自己也知道怎樣去控制自己，所以我希望總督先生

要從兩方面去看這件事。警方拍攝了很多當時的現況，他們有很多錄影帶，

我希望總督先生看看，如果認為沒有問題就最好，否則，應從中加以檢討，

猶如今次處理火災事件般。我覺得這是一個平實的要求，如果總督先生沒

空，可以找一名可信賴的助手看看警方怎樣對待請願示威者。警方把他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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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圍困，用鐵欄圍着，連上洗手間也不可以，足有三重的警察。我很同意總

督先生說香港有《人權法案》，我也很同意他說香港是一個開放的城市，我

們請願時要克制，但我希望他同時也看看銀幣的另外一面，今次警方處理的

方法，有否出現過分敏感的情況？請問總督先生可否花時間看看那些錄影

帶？  
 
 
總督答 (譯文 )：我一定會考慮這位議員的建議，不過我不認為觀看那些錄影

帶會影響我就警務處處長及警方所說過的話。  
 
  請容許我補充一點，我非常尊敬這位議員在陳述他深有所感的論點時的

高貴風範和滔滔雄辯，而且對於他的一些論點我們亦有同感。我相信以他的

領導才能，應該有助保證我所提及的溫和與負責的態度。  
 
  我希望作為中方官員顧問的其中一些人，以及那些顯然希望較長期從事

這項工作的人，會針對如何促進香港這種溫和及克制的處事方式，向中方官

員提出意見。我相信本局的一些議員，正就怎樣以最佳方法向中方官員傳達

這個意見而大傷腦筋，但我敢說，那將是他們能夠做得到的事，也總該是他

們的良心所能夠做得到的事。  
 
 
主席：曾健成議員。  

 
 
曾健成議員問：主席，首先我讚揚總督、布政司和保安司昨晚的表現，他們

為那群前綫人員打氣，以起鼓勵作用，這是肯定的。一個開明的社會、一個

有人性的社會的政府一定會這樣做。我想把話題轉回現時政制的發展方面。

總督彭定康先生過去數年一直鼓吹以民主選擧方式去發展香港未來的政制。

可是，在一個名為“地方行政十五周年”的場合中，政務總署署長劉李麗娟

女士公然說了一番話，說委任議員花了很多錢在社會上；由委任制度產生的

議員是很好的，願意出錢出力。不知是否越近九七，政府就會朝向北京，

“轉軚”支持委任制，時光倒流呢？我想請總督先生給我一個答覆。  
 
 
總督答（譯文）：不，那當然不是政府的政策。當初我們建議區議會、區域

市政局及市政局的議席全部由選擧產生，或接近全部由選擧產生時，我記得

有人對我說，這樣會為各地區、市鎮，以及新界帶來許多災難   ─   他們
說這種種災難往往會與民主一同出現，但現在看來仍未出現任何一種災難。

我經常定期訪問區議會，他們給我的印象都是朝氣勃勃，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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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恰巧有幸能夠款待各區議會主席共晉午膳，我們與劉李麗娟討
論了一些他們遇到的問題。劉李麗娟在加強各區議會衷誠合作，共同促進草

根階層代議政制方面，成績非常卓越。這位議員如果稍為往左望，當會見到

昨天也有出席我的午宴的另一位人士。  
 
    容我再向這位議員補充一點。昨晚深夜，我在一間醫院見到劉李麗
娟，今早我又見到她，顯然她整夜未睡。我又見到她在沙田災難現場，山火

現場。我一次又一次見到她協助在火災中遭燒傷的兒童的家人，而我不願聽

到任何對她表示不滿的說話。  
 
 
曾健成議員問：主席，總督先生說劉李麗娟女士曾多次為遇到山火和災難的

人請命，這是她的職責所在。問題是她說那些委任議員有錢，我怕這意味着

九七年後有錢人便可以擔任議員，而這與總督先生推行的一人一票選擧制度

相違背。總督先生的下屬這樣做，是否意味他已無權無勢，眾叛親離，再不

能任他指揮？而他的下屬這樣做是否意味着要靠攏新政權？  
 
 
總督答（譯文）：我不相信有人如果希望靠攏新政權，卻會發表演說讚揚從

事民主政治的千萬富翁。這樣做怎會幫助你靠攏新政權？  
 
    認真地說，我未曾見過劉李麗娟的演辭。如果她讚揚多位區議會委任
議員在過去的工作，那麼，我同樣會如此說。如果她讚揚兩個市政局的委任

議員所作的貢獻，我會稱讚她這樣說。但我肯定，她像我一樣明白過去數年

來草根階層民主的重要發展。  
 
    至於說那只是她的職責所在，在某方面來說，那的確是她的職責所
在，但她恰巧是那種一天工作 25 小時的人，她成為我工作班子的一員，我

極之引以為榮。一九九七年後的行政長官在他的班子中能夠有一些像劉李麗

娟這樣的人，同樣是夠福氣的。  

 
 
主席：民協也有機會可以發言。廖成利議員。  

 
 
廖成利議員問：主席，我知道政府備有危險斜坡的統計數字，請問政府有否

關於類似嘉利大廈會出現危機的多層大廈的統計數字？如有的話，政府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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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過條例草案後，可針對那些大廈作具體的執法行動。  

 
 
總督答（譯文）：我覺得，而且亦相信，這點對有關條例草案頗為重要。我

們存有關於大厦樓齡的統計數字和資料，這樣會幫助我們按次序實施條例草

案的規定。但是，我認為我們沒有與危險斜坡相類似的這方面的統計數字，

但我會加以查核，首先確定我所說的是否正確，倘若不正確，我會讓這位議

員知道。其次，若我所說的正確，我會察看有甚麼事情是我們應該做的。  

 
 
廖成利議員問：世界上很多現代化城巿都曾發生沖天大火災，事後他們會集

合經驗，跟進檢討怎樣作出改善，或建議一些預防措施。請問政府會否參考

這些措施，在報告中制訂全面預防沖天大火災的政策，以避免類似事件發

生？  

 
 
總督答（譯文）：會的。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必須檢討從這次令人震驚的

慘劇中可以汲取甚麼教訓，並可以採取甚麼措施。我們都知道這個世界是沒

有可能防止種種悲劇發生的，但有些悲劇，是可以透過社會人士多做點工作

而得以防止的。有些悲劇的確是可以透過社會人士多做點工作而得以防止

的。對於本局一些議員所做的工作，例如提高工作地點的健康和安全水平，

我謹致以萬二分敬意。我們仍然嘗試在這方面加緊趕上，作出我們也許應於

較早前已作出的安排。  
 
    至於防火方面，有更多工作是我們可以做和我們必須做的，我希望這
個偉大城市的將來，不會因為這些悲劇的發生而不斷蒙上污點，而在一個文

明、成功、繁榮及和諧的社會，這些悲劇是應該可以防止的。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按照《會議常規》，本席現宣布本局休會，並宣布本局於一九九六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會議遂於下午 3 時 36 分休會。  
 
 


